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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　函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
聯絡人：黃彥儒

電話：02-2737-7247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科部前字第1060072543D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(含法規命令條文)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（106D2024334.PDF，1

06D2024335.ODT，106D2024336.PDF）(106D2024334.PDF、106D2024335.ODT、10

6D2024336.PDF)

主旨：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」第三條、第六條

、第八條，業經本部於106年9月21日以科部前字第106007

2543A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附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、

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(以下簡稱科研採購)促進科技

研發成果運用，提升國家產學研合作、科研新創事業發展

之需要，切合世界潮流，爰修正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

監督管理辦法」。
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科研計畫執行單位辦理採購，其採購經費政府預算來源

為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搭配公務預算以外之產學合作

計畫企業配合款者，準用本辦法。

(二)增訂研發成果創新運用做為科研採購之原則，以利政府

推動科技研究發展之效益；並為促進研發成果於新創事

業運用，增訂科研採購之廠商審查項目得因新創公司而

彈性調整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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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增列科研採購利益迴避得例外核准免除之條件，並增訂

配套之公開揭露機制。

(四)因本次辦法修正已明確規範科研採購之適用（準用）範

圍，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1年8月14日臺會企字第

1010055256號函中有關科研採購之決議，其與本次辦法

修正內容不符之處，應不再援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（共30單位）、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（共303單位）

、本部各司處及所屬機關（共25單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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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長陳良基


